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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等相 

                  關規定，訂定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以資遵循，詳如附件三(第 15 

                  頁)。 

     

第  四  案                                    

案      由：105 年度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1.本公司 105 年度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業經 106 年 3 月 8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上述酬勞皆以現金方式發放。 

                  2.依本公司章程第廿六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 

                   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作為董監酬勞。復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所稱之 

                   獲利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前之利益。 

                  3.本公司 105 年度董、監事酬勞金額計 6,720,000 元，未高於章程所定當年度                 

                   稅前利益百分之二(855,792,808 元 x 2%=17,115,856 元)。 

                  4.本公司歷年來董監酬金每人每年 220 仟元，自 103 年開始調整為每人每年 340 

                   仟元，對應本公司 102 年、103 及 104 年稅後淨利 644,613 仟元、902,853 仟

元及 940,495 仟元，董監酬金仍維持低檔水準，並未因公司獲利大幅提升，即

相對應調高董監酬金。  

                  5.為因應申請上市作業(104 年 10 月 14 日股東臨時會通過申請股票上市案)及外

聘獨立董事，因此微幅實際反映董事及監察人責任負擔與市場報酬水準，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酌加調整董監酬金，使其與一般市場報酬水準拉近(惟仍屬於

相對較低水準)；由原每人每年 340 仟元調整為每人每年 1,200 仟元(104 年調

整酬金 2.5 個月)，故 105 年母公司及合併報表內所有公司支付每位董事酬金較

104 年度增加 655 仟元及 936 仟元；每位監察人酬金較 104 年度增加 760 仟元

及 760 仟元。 

                  6.本公司董監事原為 5 董 2 監，104 年股東臨時會補選 2 席獨立董事及增補 1 

                   席監察人後，董監事變為 5 董 3 監，人數增加，105 年酬金亦相對增加。 

                  7.綜上，本公司 105 年稅後淨利較 104 年減少 241,356 仟元，主因為品牌客戶調 

                   整庫存、大陸及越南調高工人基本工資及台幣升值關係等外在總體經濟環境                    

所致，難謂稅後淨利減少與調高董監酬金之間有因果關係之情事(實則為實際

反映及拉近市場水準)，且是項董監酬金調整案，業已經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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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一般標準正常程序審議通過在案，故本公司該項董監酬金調整案尚屬合

理。 

                  8.依本公司章程第廿六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 

                   之八作為員工酬勞。復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所稱之獲利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 

                   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前之利益。 

                  9.本公司 105 年度員工酬勞分配金額計 8,700,000 元，高於章程所訂不低於當年 

                   度稅前利益百分之一規定(855,792,808 元 x 1%=8,557,928 元)。 

                 10.另財團法人證劵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以下稱:本中心)於 106 年 5 月 

                   24 日以證保法字第 1060001244 號函行文本公司，除要求本公司說明 105 年 

                   度董監酬金較 104 年度增加之原因外，另要求說明，105 年度董監酬金為何較 

                   上市全體同業為高、105 年度稅後淨利減少，董監酬金大幅增加之主要原因及 

                   評估未來適度修正董監酬金支付金額等， 除函復本中心外，並於股東常會中 

                   向股東詳細說明並載明議事錄乙節，茲補充說明如下: 

                 11.有關董監酬金較上市全體同業之平均值為高乙節，因同業各家經營狀況不一   

                   ，營業項目亦有別，且上市公司中僅有本公司係從事羽絨服加工製造，實無法    

                   援引並論本公司董監酬金之平均值較同業為高。  

                 12.有關董監酬金大幅增加之主要原因乙節，本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稅後損 

                   益與董監酬金變動之關聯性與合理性說明」之記載，原已敘明董監酬金之支付 

                   ，係為實際反映董事及監察人責任負擔與市場報酬水準，爰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酌加調整；符合章程規定且經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審議通過，其具體原因及調    

                   整之合理性說明，詳如前述說明。 

                 13.有關評估未來適度修正董監酬金支付金額乙節，公司 102 年、103 及 104 年稅 

                   後淨利均逐年增加，也未相對調高董監事酬金，已充分考量股東權益與董監事   

                   酬金之衡平。105 年度稅後淨利減少，純係品牌客戶調整庫存、大陸及越南調 

                   高工人基本工資及台幣升值關係等外在總體經濟環境所致，經評估爾後年度本 

                   公司董監酬金之支付亦將維持同一水準，俾充分確保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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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承認事項 

 

第  一  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05 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謝明忠會計師及陳慧銘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 10~11 頁)送請監察人審查竣事，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2.105 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四(第 16~36 頁)。 

            3.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1,520,835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81,138,163 權 

(含電子投票 6,768,597 權)  
99.53% 

反對權數：                 3,621 權 

(含電子投票 3,621 權) 
0% 

無效權數：                     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79,051 權 

(含電子投票 10,829 權) 
0.4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二  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5 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05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以下同)699,138,926 元，依法令及章程規

定提撥法定盈餘公積 69,913,893 元後，就其餘額再加計上期保留餘額提撥股

東現金紅利 640,926,810 元，每股分派現金股利新台幣 6.2 元，本次現金紅利

分配案如因本公司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

全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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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案俟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3. 105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第 37 頁)。  

        4. 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1,520,835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81,133,163 權 

(含電子投票 6,763,597 權)  
99.52% 

反對權數：                 8,621 權 

(含電子投票 8,621 權) 
0.01% 

無效權數：                     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79,051 權 

(含電子投票 10,829 權) 
0.4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參、討論事項 1 

 

第  一  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規範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健全財務管理及降低經營風險，爰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 

                   規定，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以資遵循，修正條文對照表請 

                   請參閱附件六(第 38~45 頁)。 

                  2.提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1,520,835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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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81,190,163 權 

(含電子投票 6,762,597 權)  
99.59% 

反對權數：                 8,621 權 

(含電子投票 8,621 權) 
0.01% 

無效權數：                     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22,051 權 

(含電子投票 11,829 權) 
0.4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二  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保障股東權益、健全背書保證財務管理及降低經營風險，爰依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定，修

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以資遵循，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第

46~52 頁)。 

        2.提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1,520,835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81,190,163 權 

(含電子投票 6,762,597 權)  
99.59% 

反對權數：                 8,621 權 

(含電子投票 8,621 權) 
0.01% 

無效權數：                     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22,051 權 

(含電子投票 11,829 權) 
0.4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7 

第  三  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加強本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管理、保障投資人利益及落實資訊公開，爰

依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 及「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等相

關規定，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以資遵循，修正條文對照

表請參閱附件八(第 53~60 頁)。 

        2.提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1,520,835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80,257,163 權 

(含電子投票 5,829,597 權)  
98.44% 

反對權數：               941,621 權 

(含電子投票 941,621 權) 
1.16% 

無效權數：                     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22,051 權 

(含電子投票 11,829 權) 
0.4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肆、選舉事項 

 

案      由：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案。(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第八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 106 年 11 月 20 日屆滿，為配

合公司實務運作，擬於本年度股東常會提前進行改選。 

            2.本公司第九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選出董事 5 名

(含獨立董事 2 名)及監察人 3 名，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任期 3 年，

自 106 年 6 月 15 日起至 109 年 6 月 14 日止。 

            3.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第八屆第二十次董事會審查通過，依法提請 106 年股

東常會改選次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請參閱附件九(第 61~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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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當選名單如下： 

當選別 
戶號或 

身分證字號 
姓    名 當選權數 

董事 59 文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楊文賢 83,391,631 

董事 53 尚鴻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吳朝筆 82,474,206 

董事 62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李敏章 78,314,959 

獨立董事 K1015xxxxx 李金恭 75,343,794 

獨立董事 Q1203xxxxx 孫之屏 73,858,785 

監察人 193 尚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廖炳榮 79,406,865 

監察人 190 大方投資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魏趨縣 78,461,229 

監察人 Q1209xxxxx 許文良 77,833,574 

 

     伍、討論事項 2 

 

第  一  案：(董事會提)                                    十 

案      由：提請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已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爰本公司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或有投資或經營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 

                   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或經理人行為，擬依公司法規定提請股東會同意， 

                   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有關公司法第 209 條之董事競業之限制，許可從事競業行 

                   為期間為擔任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期間。 

                  3.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解除競業禁止之兼任其他公司職務明細，詳如附件十                    

                   (第 64 頁)。 

                  4.提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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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1,520,835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81,116,068 權 

(含電子投票 6,688,502 權)  
99.50% 

反對權數：                16,621 權 

(含電子投票 16,621 權) 
0.02% 

無效權數：                     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88,146 權 

(含電子投票 77,924 權) 
0.48%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同日上午 10 時 4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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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 

 

 

 

 



12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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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廣越股份有限公司 

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第 一 條：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力，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28條之 2第 1項第 1款及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 

          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除依有關法令規定外，悉依本辦 

          法規定辦理。 

第 二 條：本次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務除有關法令及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與其 

          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第 三 條：本次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規定，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三年內，一次或分次轉讓予員 

          工，逾期未轉讓部份，視為本公司未發行股份，應依法辦理銷除股份變更登記。 

第 四 條：凡於認股基準日到職前之本國籍（含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國內、 

          外子公司）員工，得依本辦法第五條所定認購數額，享有認購資格。 

          若員工於認股基準日至認購繳款截止日期間離職者，喪失認購資格。 

第 五 條：員工得認購之庫藏股數額則按職位、服務年資及績效表現等三種類別核計；各次轉讓作 

          業之股份數額、年資計算基準日、認購繳款期間及轉讓限制等相關事項，授權董事長依 

          相關規定另行核定。 

          員工於認購繳款期間屆滿而未認購繳款者，以棄權論；認購不足之餘額，由董事長另洽 

          其他員工認購之。 
第 六 條：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之作業程序： 
          一、依董事會之決議，公告、申報並於執行期限內買回本公司股份。 
          二、董事會依本辦法訂定及公布員工認股基準日、得認購股數標準、認購繳款期間、權 
              利內容及限制條件等作業事項。 
          三、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數，辦理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第 七 條：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惟轉讓前，如遇公司已

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或減少)，得按發行股份增加(或減少)比率調整之。 

          轉讓價格調整公式： 

          調整後轉讓價格=(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減資收回之每股股款)x(公司買回股份執行完畢

時之普通股股份總數÷公司轉讓買回股份予員工前之普通股股份總數)。 
第 八 條：庫藏股轉讓予認購之員工，應依法繳納相關稅捐後始得辦理過戶作業。 

第 九 條：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理過戶登記後，除另有規定者外，餘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

相同。 
第 十 條：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並得報經董事會決議修訂。 

第十一條：本辦法應提報股東會報告，修訂時亦同。 
第十二條：本辦法訂立於民國一○五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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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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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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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廣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 一 條 為規範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有所依循，本作業程序依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頒「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訂定，凡本公司有關辦理資金貸

與他人者，悉依本作業之規定施

行。 

第 一 條 目的 

為規範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有所依循，本作業程序依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頒佈之「公開發行

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訂定，凡本公司有關辦理資

金貸與他人者，悉依本作業程序

之規定施行。 

增訂文字。 

第 二 條 一、本公司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

定，其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

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1)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 

(2)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公

司或行號。融資金額不得超過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

之四十。 

二、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

但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

以營業週期為準。所稱融資金

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

累計餘額。 

三、本作業所稱之淨值，係指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 

四、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

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2)款之

限制。但仍應依第四條及第五條

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之限額及期

限。 

第 二 條 貸與資金之對象 

一、本公司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

定，其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

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1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

司或行號。 

(2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

公司或行號。融資金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

分之四十。 

二、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

但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

以營業週期為準。所稱融資金

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

累計餘額，即累計貸出金額減除

累計已回收金額計算之。 

三、本作業程序所稱之淨值，係

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之權益。 

四、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

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2二)

款之限制。但仍應依第四條及第

五條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之限額及

期限。 

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則
問答集」第 6 題
之答覆，爰配合
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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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 三 條 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資金

貸與者，應明定貸與金額與其業

務最近一年內往來金額是否相當

之評估標準；因有短期融通資金

之必要而資金貸與者，以下列情

形為限： 

(1)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股達百

分之五十(含)以上之公司，因業

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

者。 

(2)他公司或行號因購料或營運

周轉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

要者。 

(3)其他基於策略性目的而有短

期融通資金之必要且經本公司董

事會同意資金貸與者。 

第 三 條 資金貸與他人之評估標準 

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資金

貸與者，應明定貸與金額與其最

近一年內業務往來金額是否相當

之評估標準；因有短期融通資金

之必要而資金貸與者，以下列情

形為限： 

(1一)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股達

百分之五十(含)以上之公司，因

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

要者。 

(2二)他公司或行號因營運周轉

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

者。 

(3三)其他基於策略性目的而有

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修正文字。 

第 四 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如下： 

(1)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四

十為限。 

(2)對個別借款公司資金貸與之

限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為限。 

第 四 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如下： 

(1)一、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四十為限。 

(2)二、對個別借款公司資金貸與

之限額，區分為下列兩種情形： 

 (一)有業務往來公司或行號

者，以不超過雙方最近一年內業

務往來金額為限。 

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

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

司或行號者，以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為

限。 

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9 條第 3
項之規定，爰配
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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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 五 條 資金融通期限及計息方式如下： 

(1)資金融通期限：自每次放款日

起，以不超過一年為限，但期滿

得經本公司董事會准後延展之。 

(2)計息方式：以每月計息一次，

每月底為計息基準日，按撥款基

數計息。利率不得低於貸放當時

本公司向一般金融機構短期借款

之最低利率。(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本條之

限制。) 

第 五 條 資金融通期限及計息方式如下： 

(1)一、資金融通期限：自每次放

款日起，以不超過一年為限，但

期滿得經本公司董事會准後延展

之。 

(一)屬業務往來者，自實際貸放

日起，最長不得超過五年。 

(二)屬短期融通者，自實際貸放

日起，以不超過一年為限。 

(2)二、計息方式：以每月計息一

次，每月底為計息基準日，按撥

款基數計息。利率不得低於貸放

當時本公司向一般金融機構短期

借款之最低利率。(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本

條之限制。) 

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9 條第 4
項之規定及「公
開發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問答
集」第 34題之答
覆，爰配合修
訂。 

第 六 條 資金貸與之核決及審查程序如

下： 

一、借款公司向本公司申請資金

融通時，應出具申請書，述明其

借款原因、資金用途、需求金額、

償還日期並提供其最近期財務報

表後，交付本公司財務部辦理徵

信風險評估。評估內容應包括： 

(1)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

理性。 

(2)貸與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3)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

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4)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

評估價值。 

二、本公司應將借款公司之申請

文件及案件審查評估報告彙總提

報董事會審議，並得授權董事長

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

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

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三、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

資金貸與他人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

第 六 條 資金貸與之核決及審查程序如

下： 

一、申請及徵信： 

借款公司向本公司申請資金融通

時，應出具申請書，述明其借款

原因、資金用途、需求金額、償

還日期並提供其最近期財務報表

後，交付本公司財務部辦理徵信

風險評估。評估內容應包括： 

(1一)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

合理性。 

(2二)檢視貸與對象以往之徵信

及風險評估紀錄。 

(三)累積資金貸與金額是否仍在

限額以內。 

(3四)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

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4五)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

之評估價值。 

二、貸款核定： 

(一)經徵信調查或評估後，如借

款公司信用評核欠佳，或借款用

途不當而不擬貸放者，財務主管

應將婉拒理由，於簽呈核定後，

儘速答覆借款公司。 

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9 條第 8
項、第 14條之規
定及「公開發行
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問答集」第
24、25 題之答
覆，爰配合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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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

錄。 

四、經董事會決議同意貸放之案

件，財務部應儘速通知貸款公

司，詳述放款條件，包括額度、

期限、利率、擔保品及保證人等，

請借款公司於期限內辦妥簽約手

續，使可撥款。 

五、貸放案件如有擔保品者，借

款公司於接獲通知後，應立即辦

妥質權或抵押權設定手續，本公

司亦需評估擔保品價值，以確保

本公司債權。 

六、擔保品中除土地及有價證券

外，均應投保相關保險，保險金

額以不低於擔保品質押金額為原

則，保險單應註明以本公司為受

益人。保險單上所載標的物名

稱、數量、存放地點、保險條件、

保險批單等應與本公司原核貸條

件相符。 

(二)如借款公司信用評核良好，

且借款用途正當，財務部應擬具

貸放條件，並將借款公司之申請

文件及案件審查評估報告呈董事

長審核，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始得為之。 

本公司應將借款公司之申請文件

及案件審查評估報告彙總提報董

事會審議，並本公司與子公司或

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董事會得

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

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

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

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二

條第四項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其

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

授權額度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三、)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

時，資金貸與他人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

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

錄。 

四三、簽約： 

經董事會決議同意貸放之案件，

財務部應儘速通知借款公司，詳

述放款條件，包括額度、期限、

利率、擔保品及保證人等，請借

款公司於期限內辦妥簽約手續，

使可撥款。 

五四、擔保品權利設定： 

貸放案件如有擔保品者，借款公

司於接獲通知後，應立即辦妥質

權或抵押權設定手續，本公司亦

需評估擔保品價值，以確保本公

司債權。 

六五、保險： 

擔保品中除土地及有價證券外，

均應投保相關保險，保險金額以

不低於擔保品質押金額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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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保險單應註明以本公司為受益

人。保險單上所載標的物名稱、

數量、存放地點、保險條件、保

險批單等應與本公司原核貸條件

相符。 

六、撥款及已貸與金額與擔保品

價值之後續控管措施： 

(一)與借款公司簽妥契約，收取

本票或借據、辦理質權或抵押權

設定、保險等手續均完備後即可

撥款。 

(二)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

款公司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

及相關信用狀況等，如有提供擔

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

無變動情形，遇有重大變化時，

應立刻通報董事長，並依指示為

適當之處理。 

七、還款及抵押權塗銷： 

(一)借款公司於貸款到期或到期

前償還借款時，應先計算應付之

利息，連同本金一併清償後，始

得將本票或借據等註銷歸還借款

公司。 

(二)借款公司申請塗銷質權或抵

押權時，應先查明借款本息是否

已全部清償，如已清償才可同意

辦理抵押權塗銷。 

第 七 條 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事項： 

一、公司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

貸與之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

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規定應

審慎評估之事項逐筆登載備查。 

二、資金貸與管理權責單位對於

資金貸與案件，於撥款後，應將

約據、本票等債權憑證、以及擔

保品證件、保險單、往來文件，

呈報保管管理權責單位檢驗無誤

後保管。 

三、借款公司逾期未償還借款或

未按時支付利息，應要求借款公

司提出償還進度日程計畫表。 

第 七 條 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應建立備查簿，就資

金貸與之對象、金額、董事會通

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規定

應審慎評估之事項逐筆登載備

查。 

二、資金貸與管理權責單位對於

資金貸與案件，財務部於撥款

後，應將妥善保管資金貸與案件

之契約、借據、本票等債權憑證，

以及擔保品證文件、保險單、往

來文件，呈報保管管理權責單位

檢驗無誤後保管。 

四三、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至

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9 條第 8
項、第 16條之規
定及「公開發行
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問答集」第 27
題之答覆，爰配
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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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四、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至少

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

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

對象不符本作業規定或餘額超限

時，稽核單位應督促財務部定期

將超限之貸與資金收回，並將相

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提請

董事會報告及依計畫時程完成改

善。 

六、資金貸與管理權責單位應於

每月 10日以前編制上月份資金

貸與他人明細表。 

七、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

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

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

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

必要之查核程序。 

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

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三四、借款公司逾期未償還借款

或未按時支付利息，經催討仍無

法收回之債權者，應即循法律途

徑對借款公司採取追索行動，並

應要求借款公司提出償還進度日

程計畫表。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

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

超限時，稽核單位應督促財務部

定期將超限之貸與資金收回應訂

定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

送各監察人，並提請董事會報告

及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六、資金貸與管理權責單位應於

每月10日以前編制上月份資金貸

與他人明細表。 

七六、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

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

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

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

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第 八 條 財務報告之揭露與公告申報方式

如下：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

金貸與他人餘額。 

二、若資金貸與金額達下列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1)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

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 

(3)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

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第 八 條 財務報告之揭露與公告申報方式

如下：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

金貸與餘額。 

二、若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公告申報： 

(1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

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 

(3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

貸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則
問答集」第 31
題之答覆，爰配
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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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分之二以上。 

三、前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

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

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百分之二以上。 

三、前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

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

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四、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本條

第二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 九 條 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

序： 

一、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定之「資金貸與他

人作業程序」辦理。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條

第二項第(3)款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 九 條 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

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

與他人時者，本公司應要求子公

司依本公司所訂定之「公開發行

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並應依所訂作業程序辦理。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條

第二項第(3)款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應由本公司為之。子公司如

有資金貸與他人情形，應於每月

五日以前編製資金貸與他人之備

查簿並呈本公司核閱。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稽核人員依

年度稽核計劃進行查核時，應一

併了解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程序執行情形，若發現有缺失事

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作

成追蹤報告呈報董事長。 

四、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占淨值

比例之計算，係以該子公司資金

貸與餘額占本公司淨值比例計算

之。 

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10條之規
定及「公開發行
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問答集」第 9
題之答覆，爰配
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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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 十 條 本公司員工如違反本作業程序

時，依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提

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懲處。 

第 十 條 本公司員工如違反本作業程序

時，依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工

作規則，依其情節輕重懲處。 

修正文字。 

第十一條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十一條 本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

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後，送各監察人

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者，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

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依前

項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

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

列入董事會紀錄。 

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8 條之規
定及「公開發行
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問答集」第 16
題之答覆，爰配
合修訂。 

  第十二條 本作業程序訂於民國一○三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

十五日。 

1.增訂修正日
期。 

2.條號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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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廣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 一 條 本公司為便於管理背書保證作

業，本作業程序依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頒「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訂定，

有關背書保證事項，悉依本作業

程序規定辦理。 

第 一 條 本公司為便於管理背書保證作

業，本作業程序依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訂

定，有關背書保證事項，悉依本

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增訂文字。 

第 二 條 一、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如

下： 

(1)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2)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 

(3)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

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不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

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

證，不在此限。 

三、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

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

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

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

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前二項

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四、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

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五、本作業所稱之淨值，係指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 

第 二 條 一、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如下： 

(1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2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 

(3三)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

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

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

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不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

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

證，不在此限。 

三、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

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

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

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

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前二項

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四、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

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五、本作業程序所稱之淨值，係

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之權益。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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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 三 條 背書保證之範圍如下： 

(1)融資背書保證：係指為他公司

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及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開立票

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2)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公司

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

書或保證。 

(3)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歸類

列入前二款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第 三 條 背書保證之範圍如下： 

(1)一、融資背書保證： 

(一)客票貼現融資。 

(二)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

背書或保證。 

(三)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

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2)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

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

之背書或保證。 

(3)三、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

歸類列入前二款之背書或保證事

項。 

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

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

者，亦應依本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4 條之規
定之答覆，爰配
合修訂。 

第 四 條 背書保證之額度如下： 

(1)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總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五十為限，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為

限。 

(2)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辦理背

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百為限，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三十為限。 

(3)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辦理背

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並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

理性。 

第 四 條 背書保證之額度如下： 

(1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總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為限，對單

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三十為限。 

(2二)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辦理

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百為

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不

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三十為限。 

(3三)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辦理

背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並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

及合理性。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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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 五 條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由被背書保證公司提出保證金

額、期限及條件之申請，經本公

司財務部審查評估後，提報董事

會決議通過後辦理。但為配合時

效需要，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

前條各項保證限額內先行決定，

事後再報經最近期董事會追認

之。 

第 五 條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由被背書保證公司提出保證金

額、期限及條件之申請，經本公

司財務部審查評估後，提報董事

會決議通過後辦理。但為配合時

效需要，除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之子公司間(不含持股均為百分

之百之公司間)外，得由董事會授

權董事長在前條各項保證限額內

先行決定，事後再報經最近期董

事會追認之。 

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17條第 2
項之規定及「公
開發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問答
集」第 24題之答
覆，爰配合修
訂。 

第 六 條 背書保證審查程序應包括: 

(1)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2)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

評估。 

(3)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

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4)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

評估價值。 

第 六 條 背書保證審查程序應包括:  

(1一)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

性。 

(2二)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

險評估。 

(3三)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

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4四)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

之評估價值。 

修正文字。 

第 七 條 印鑑章使用及管理程序： 

一、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為向經

濟部登記之公司印鑑。該印鑑應

派專人保管，並依本公司印鑑使

用管理辦法領印或簽發票據。本

印鑑之保管人應報董事會同意，

變更時亦同。 

二、本公司對國外子公司為保證

行為時，所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

事會授權之人簽署。 

第 七 條 印鑑章使用及管理程序： 

一、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應為

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鑑。

該印鑑章應派專人保管，並依本

公司印鑑使用管理辦法領印或簽

發票據。本印鑑章之保管人應報

經董事會同意，變更時亦同。 

二、本公司對國外子公司為保證

行為時，所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

事會授權之人簽署。 

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17條第 4
項之規定，爰配
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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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 八 條 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應建立背書保證備查

簿，就背書保證對象、金額、董

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

書保證日期及依規定應審慎評估

之事項逐筆登載備查。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

通知監察人，情節重大者，應向

董事會報告並採取必要之因應措

施。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

保證對象不符本作業規定或金額

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

關改善計畫送監察人，並依計畫

時程完成改善。 

四、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

需要，而有超過本作業所訂額度

之必要且符合本作業所訂條件

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

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

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作業，

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

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

銷除超限部分。本公司已設置獨

立董事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

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

會紀錄。 

五、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

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

應訂定序後管控措施，以控管背

書保證可能產生之風險。子公司

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

幣十元者，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

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

數為之。 

六、本公司應定期評估或認列背

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

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

第 八 條 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應建立背書保證備查

簿，就背書保證對象、金額、董

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

書保證日期及依規定應審慎評估

之事項逐筆登載備查。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

通知各監察人，情節重大者，應

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取必要之因應

措施。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

保證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

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

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

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四、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

需要，而有超過本作業程序所訂

額度之必要且符合本作業程序所

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

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

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

作業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

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

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

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五、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

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

時，應訂定序後管控措施，以控

管背書保證可能產生之風險。除

應依本作業程序規定詳細審查其

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合理性及該

對象之風險評估外，本公司之內

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依本作業

程序稽核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

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1.修訂文字。 
2.依「公開發行
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18條之規
定，爰配合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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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

必要之查核程序。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

屬新臺幣十元者，實收資本額應

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

之合計數為之。 

六、本公司應定期評估或認列背

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

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

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

必要之查核程序。 

第 九 條 公告及申報程序如下：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

書保證餘額。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金額達下列

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1)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五十以上。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3)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投資及

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

上。 

(4)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

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以上。 

三、前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

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

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第 九 條 公告及申報程序如下：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

書保證餘額。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達下列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1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

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2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3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性

質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三十以上。 

(4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

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五以上。 

三、前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

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

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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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 十 條 對子公司背書保證之控管： 

一、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擬對

外為背書保證者，該子公司應依

規定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

依所訂作業辦理。  

二、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

間為背書保證前，應提報本公司

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公

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

此限。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條

第二項第(4)款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 十 條 對子公司背書保證之控管： 

一、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擬對

外為背書保證者，該子公司應依

規定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

應依所訂作業程序辦理。 

二、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

間為背書保證前，應提報本公司

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公

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

此限。 

三二、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

條第二項第(4四)款應公告申報

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修正文字。 

第十一條 本公司員工如違反本作業時，依

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提報考

核，依其情節輕重懲處。 

第十一條 本公司員工如違反本作業程序

時，依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工

作規則，依視其情節輕重懲處。 

修正文字。 

第十二條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十二條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後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

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

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依前

項規定將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

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議

記錄。 

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11條之規
定，爰配合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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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十三條 本作業程序訂於民國一○三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

十五日。 

1.增訂修正日
期。 

2.條號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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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廣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 五 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第 五 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時，重

大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應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如未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依「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第
8 條之規定，爰
配合修訂。 

第 六 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處理

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

備，有關價格決定方式、參考依

據、交易流程等，悉依本公司相

關核決權限及內控制度固定資產

循環程序辦理。 

四、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第 六 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處理

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

備，有關價格決定方式、參考依

據、交易流程等，悉依本公司相

關核決權限及內控制度固定資產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程序辦

理。 

四、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構關交易、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依「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及「國
際會計準則」及
臺證上一字第
1060002157 號
之規定，爰配合
修訂。 

第 七 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處理程

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有

關價格決定方式、參考依據、交

第 七 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處理程

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有

關價格決定方式、參考依據、交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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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易流程等，悉依本公司相關核決

權限及內控制度投資循環程序辦

理，從事大陸地區投資依經濟部

投審會規定辦理。本公司取得或

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易流程等，悉依本公司相關核決

權限及內控制度投資循環程序辦

理，若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另須依

經濟部投審會規定辦理。本公司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第 八 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

處理程序： 

四、專家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

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若係經法院拍賣程

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

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見。 

第 八 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

處理程序： 

四、專家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關

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若係經法院拍賣程

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

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見。 

配合臺證上一字
第 1060002157
號修訂條文內
容。 

第十一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

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五）契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

定： 

1.契約總額： 

（1）避險性交易額度： 

以每月交易性外匯風險淨部位為

準，如超出上述範圍，應獲得董

事會之核准方得為之。  

（2）特定用途交易： 

以資本支出，公司債及長期投資

為限，依實際金額為最高避險金

額。 

2.損失上限之訂定： 

部位建立之後，應設立停損點以

防止超額損失。衍生性交易損失

達訂定之上限時，需即刻召集相

第十一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

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五）契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

定： 

1.契約總額： 

（1）避險性交易額度： 

以每月交易性外匯風險淨部位為

準，如超出上述範圍，應獲得董

事會之核准方得為之。  

（2）特定用途交易： 

以資本支出，公司債及長期投資

為限，依實際金額為最高避險金

額。 

2.損失上限之訂定： 

部位建立之後，應設立停損點以

防止超額損失。衍生性交易損失

達訂定之上限時，需即刻召集相

配合公司運作情
形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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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關管理階層商議因應之道。 

（1）避險性交易：全部或個別契

約損失金額超過全部或個別契約         

金額百分之十。 

（2）特定用途交易：全部或個別

契約損失金額超過全部或個別契           

約金額百分之十。 

關管理階層商議因應之道。 

（1）避險性交易：全部或個別契

約損失金額超過全部或個別契約         

金額百分之二十個別契約為契約

金額之百分之二十。若遇特殊狀

況，需由董事會授權總經理特別

核准。全部契約損失為總契約金

額百分之二十。 

（2）特定用途交易：全部或個別

契約損失金額超過全部或個別契           

約金額百分之二十。 

第十二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處理程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律師、

會計師、證券承銷商共同研議法

定程序預計時間表，且組織專案

小組依照法定程序執行之。並於

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

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提報董事會決議討論通過。 

 

第十二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處理程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律師、

會計師、證券承銷商共同研議法

定程序預計時間表，且組織專案

小組依照法定程序執行之。並於

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

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提報董事會決議討論通過。但本

公司合併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

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

具之合理性意見。 

配合臺證上一字
第 1060002157
號修訂條文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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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十三條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 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

始得簽訂交易契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

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本條第三項第（一）款及第（四）

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

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

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

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

合理性。 

（六）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第十三條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 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

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簽訂交易契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

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本條第三項第（一）款及第（四）

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

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

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

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

合理性。 

（六）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配合臺證上一字
第 1060002157
號修訂條文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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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 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

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本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

契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

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得或

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

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本公司預計投入之

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 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

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本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

契約損失上限金額。 

4.（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

屬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以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5.（五）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

若經營營建業務時，取得或處分

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6.（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

方式取得不動產，本公司預計投

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四七）除前三六款以外之資產

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

依「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第
30 條及臺證上
一 字 第
1060002157 號
之規定，爰配合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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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五）前述四款交易金額之計算

方式如下，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

部分免再計入：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

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

畫不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

券之金額。 

二、 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本

條第一項應公告項目及公告申報

標準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三、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

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

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

十日前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 

（二）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

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

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申報。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應將相關契約、議事錄、備查簿、

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

保存五年。 

（四）本公司依前述規定公告申

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國內

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

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

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

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

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若經營

營建業務時，取得或處分供營建

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6.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

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本公司預計投入之

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五八）前述四七款交易金額之

計算方式如下，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規

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

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

畫不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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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契約有變

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未依契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券之金額。 

二、 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本

條第一項應公告項目及公告申報

標準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三、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

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

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

十日前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 

（二）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

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

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應將相關契約、議事錄、備查簿、

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

保存五年。 

（四）本公司依前述規定公告申

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契約有變

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未依契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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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十七條 實施與修訂： 

一、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

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

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

察人。 

二、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時，

於本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三、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

時，重大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

會之決議。 

四、本條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

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十七條 實施與修訂： 

一、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

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

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

察人。 

二、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時，

於本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三、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

時，重大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

易，本處理程序應先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如未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四、本條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

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修正文字。 

第十九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一○三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十月

十四日。 
 

第十九條 本處理程序訂立於民國一○三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十月

十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

十五日。 
 

1.修正文字 
2.增訂修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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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九】                                                                          

             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被提

名人

類別 

被提名

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 有 股 數

(單位:股) 

所代表之

法人名稱 

其 他

相 關

資料 

董事 楊文賢 六龜初

中肄業 

文春製衣

有限公司

董事長 

廣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尚弘羽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文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文春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宇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Spring Co., Ltd.董事 

嘉興廣越服裝有限公司

董事長 

尚弘服裝沭陽有限公司

董事 

尚弘羽絨沭陽有限公司

董事 

江蘇科吉爾戶外用品有

限公司董事 

Kwang Viet Garment 

Co., Ltd.董事 

3,232,808 文春實業

股份有限

公司 

無 

董事 李敏章 逢甲大

學紡織

系 

福懋興業

股份有限

公司協理 

福懋興業

股份有限

公司 

副總經理 

福懋興業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廣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福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福懋法人董事台化公司

代表人 

18,595,352 福懋興業

股份有限

公司 

無 

董事 吳朝筆 輔仁大

學企管

系 

尚弘羽絨

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長 

廣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兼總經

理 

尚弘羽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Q.V.S.Limited董事 

15,378,419 尚鴻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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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Co., Ltd.董事 

嘉興廣越服裝有限公司

董事 

尚弘服裝沭陽有限公司

董事 

尚弘羽絨沭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江蘇科吉爾戶外用品有

限公司董事 

Kwang Viet Garment 

Co., Ltd.董事 

Q Gear Limited董事 

Biancospino S.R.L. 

法人董事代表人 

銳鎷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獨立

董事 

李金恭 海洋大

學航運

管理系 

聯華電子

股份有限

公司 

製造部經

理 

京元電子

股份有限

公司 

總經理 

廣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東琳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KYEC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Co., 

Ltd.董事長       

KYEC Technology 

Management Co., Ltd.

董事長 

KYECMicroelectronics 

Co., Ltd.董事長 

Sino-tech Investment 

Co., Ltd.董事長、

Strong Outlook 

Investments Limited

董事長 

京隆科技(蘇州)有限公

司董事長 

蘇州震坤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0 無 無 

獨立

董事 

孫之屏 

 

輔仁大

學企管

系 

中央存款

保險公司

領組、 

副科長、

科長及稽

廣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0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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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

會 

專門委員 

監察

人 

廖炳榮 

 

 

嶺東科

技大學

會計系 

彰化商業

銀行辦事

員 

宏得織造

有限公司

總經理 

東威毛整

廠股份有

限公司 

總經理 

立肯企業

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長 

廣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監察人代表人 

尚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立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立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尚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3,235,537 尚運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無 

監察

人 

魏趨縣 

 

 

國立中

央大學

中國文

學系 

Spring 

Printing 
Co., Ltd.

董事長 

Quang 

Vinh 

Printing 

Co., Ltd.

董事長 

廣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監察人代表人 

大方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尚弘羽絨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廣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3,602,579 大方投資

有限公司 

無 

監察

人 

許文良 

 

 

淡江大

學輪機

工程系 

台灣富字

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資深經

理 

瑞歐環球有限公司顧問 

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0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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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                                                                          

                    廣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提請解除競業禁止之兼任其他公司職務明細 

 
身分別 姓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重要職務 所代表法人名稱 

董事 楊文賢 尚弘羽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文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文春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宇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Spring Co., Ltd.董事 

嘉興廣越服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尚弘服裝沭陽有限公司董事 

尚弘羽絨沭陽有限公司董事 

江蘇科吉爾戶外用品有限公司董事 

Kwang Viet Garment Co., Ltd.董事 

文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李敏章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福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福懋法人董事台化公司代表人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吳朝筆 尚弘羽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Q.V.S.Limited董事 

Spring Co., Ltd.董事 

嘉興廣越服裝有限公司董事 

尚弘服裝沭陽有限公司董事 

尚弘羽絨沭陽有限公司董事長 

江蘇科吉爾戶外用品有限公司董事 

Kwang Viet Garment Co., Ltd.董事 

Q Gear Limited董事 

Biancospino S.R.L.法人董事代表人 

銳鎷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尚鴻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 

董事 

李金恭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東琳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KYEC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Co., Ltd.

董事長 

KYEC Technology Management Co., Ltd.

董事長 

KYEC Microelectronics Co., Ltd.董事長 

Sino-tech Investment Co., Ltd.董事長、 

Strong Outlook Investments Limited董

事長 

京隆科技(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 

蘇州震坤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無 

 

                                         


